附件二
承诺书

致：六安市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

本公司（机构全称）               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              ，为申请加入贵司“国有资产租售营销机构白名单”，现郑重承诺：

1.本公司符合所有征集资格要求，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及执业不良记录，所提交资料真实有效，并承诺在合作期间持续符合上述资格要求。

2.在合作期间，本公司在营销宣传、客户服务等所有活动中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不作任何虚假、误导性陈述；依法在贵司授权范围内行事，不越权承诺。

3.因本公司任何违规、不实陈述或越权行为所引发的一切纠纷、处罚及损失（包括给客户或贵司造成的损失），均由本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若因此给贵司造成声誉损害或经济损失，贵司有权要求本公司全额赔偿，并有权立即单方终止合作。

承诺公司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年 月 日


